关于组织申报第十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公告
 
为做好泰山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根据泰安市第十一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第六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申报工作部署，现就我区组织申报事宜公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安排
1、 材料提交截止时间：2025年9月30日。此阶段内，申报单位及个人可对提交的材料进行修改调整。
2、 最终审核截止时间：2025年10月9日。2025年10月9日后，将不再受理任何申报事宜（预留时间用于专家评审、公示、政府程序及推荐至市级环节）。
二、材料准备与报送要求
1、  申报单位及个人须严格对照泰安市《关于推荐申报第十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通知》（泰文旅发〔2025〕46号]）、《关于开展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泰文旅发〔2025〕47号）要求，遵照文件明确的申报流程、名额限制、材料规范等具体内容准备申报材料，确保材料齐全、内容真实、符合要求。
2、 若因材料提交不及时、内容不符合要求等问题，影响统一评审及推荐工作，相关责任由申报方自行承担。
3、 材料报送方式：
纸质版材料：报送至唐王街111号泰山文化大厦7楼非遗科电子版材料：发送至泰山区非遗科：tsqfyk5362558@163.com
特此公告。
泰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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